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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注〔2023〕190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做好仅销售
预包装食品备案“多证合一”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仅

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》要求，省局已将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备案纳入“多证合一”工作范围，同时根据《市场监管

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系统建设方案的

通知》（市监食经发〔2022〕94号）对福建省市场监管智慧应用

一体化平台登记注册系统（以下简称一体化平台系统）的“多证

合一”模块进行优化改造，增加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“多证合

一”功能，并定于今年 6月 30日正式上线。现就做好有关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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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启用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“多证合一”申报表格。按

照《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》的采集标准，省

局经梳理整合，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相关的指标项纳入“多

证合一”的信息采集范围，在原有《“多证合一 ”政府部门共享

信息表》中增加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对应的申报表格（见附

件），上述表格做为市场主体设立、变更登记的附表，统一归入

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档案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启用。

二、规范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对应的经营范围条目。当市

场主体办理设立或变更经营范围登记时，经营范围中包含“F1044

食盐批发”“F3235 食品互联网销售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”

“F1201 保健食品（预包装）销售”“F1040 食品销售（仅销售

预包装食品）”“F1203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”“F1202 婴

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”“F2065 酒类经营”

的一种或多种，且不含有“H2002 餐饮服务，H2003小餐饮、

小食杂、食品小作坊经营，H2004 小餐饮，H2008餐饮服务（不

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）”等食品经营许可类经营范围的，可以

按照“多证合一”相关规定同步申请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。

三、分类处理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数据采集共享。按照登

记注册的实务，将“多证合一”共享工作细分为以下四种情形：

一是市场主体初次设立时，当选择的经营范围条目符合上文第二

点规范的，市场主体可以按照“多证合一”规定，通过线上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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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系统申请填报或者线下窗口提交《“多证合一 ”政府部门共

享信息表》的方式，同步提交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。在市

场主体设立完成后，一体化平台系统自动将采集的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备案等相关数据实时推送至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系统。二

是市场主体变更经营范围时，新增经营范围条目符合第二点规范

的且一体化平台系统校验该市场主体没有进行过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备案或备案状态为注销状态的，可以按照“多证合一”的规

定，在一体化平台系统同步开展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

工作。一体化平台系统在经营范围变更完成后将采集的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备案相关数据实时推送至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系统。

三是市场主体变更经营范围时，新增经营范围条目符合第二点规

范的但一体化平台系统校验该市场主体已进行过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备案且备案状态为有效状态的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

变更不适用“多证合一”采集信息，登记机关应打印《经营范围

涉及后置审批/备案情况告知书》告知市场主体前往仅销售预包

装食品备案的原备案机关办理。四是当已完成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
备案的市场主体的登记状态变为“注销、吊销、撤销”之一时，

一体化平台系统将市场主体状态实时推送至仅销售预包装食品

备案系统。

各地要加强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“多证合一”工作的宣传

引导，强化业务培训和工作衔接，推动“多证合一”工作落实到

位。在开展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“多证合一”工作中若遇到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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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问题，应及时向省局相关处室反映；若遇到系统应用问题，可

通过现有技术支持渠道及时沟通解决。

联系人：郑凌伟（省局注册审批处），电话：0591-63097606；

黄芳（省局食品流通处），电话：0591-87580626；技术服务电话：

0591-62041500。

附件：1.“多证合一”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（仅销售预包装

食品备案）

2.仅销售预包装多证合一操作手册 V1.1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6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6月 27日印发


